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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事項                           提案單位：法令事務第二科 

                                         承辦人：羅郁婷 分機：2406 

案由：為本府工務局(以下簡稱工務局)函請修正「臺北市

道路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第二條、第三

條及第四條條文案，業經審查完竣，謹提請審議。 

說明： 

一、工務局一一０年九月七日北市工道字第一一０三０

一五四八四號函略以： 

(一)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為辦理因施作工程挖掘市區

道路之管理，依市區道路條例第二十七條第六項規

定，設置臺北市道路基金，並於九十七年六月十七

日制定公布「臺北市道路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

條例」（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迄未修正。  

(二)依一０七年一月十六日修正發布之臺北市政府工務

局新建工程處組織規程(以下簡稱新工處組規)第三

條第七款規定：「本處設下列各科、隊、室，分別掌

理各有關事項：……七 挖掘管理科：本市道路挖掘

審核、管線挖掘管理整合、管線施工協調整合、地

下管線 3D資料庫建置更新及臺北市道路基金預算編

列等事項。」查臺北市道路管線暨資訊中心(以下簡

稱道管中心)之業務原由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

程處(以下簡稱新工處)挖掘管理科部分人員辦理，

是本自治條例第二條規定本市道路基金之主管機關

為臺北市政府工務局(以下簡稱工務局)，管理機關

為新工處。 

(三)嗣工務局考量道管中心係屬任務編組，為期組織長

遠發展，爰將該中心業務納入工務局正式單位編制，

以提高業務推動效率及品質，並修正「臺北市政府

工務局組織規程」(以下簡稱工務局組規)及編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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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道管中心納入該局編制，於工務局組規第三條增

訂第六款道路挖掘管理中心之內部單位；另因道管

中心業務現由新工處之挖掘管理科部分人員辦理，

配合道管中心業務納入工務局，該中心人員並隨同

業務一併移撥至工務局，爰刪除新工處組規第三條

第七款所定挖掘管理科之單位名稱及職掌事項。經

查，工務局組規及編制表、新工處組規及編制表，

業於一一０年八月三十日修正發布，自一一０年九

月一日生效。從而，本市道路挖掘管理等相關業務

已移撥至工務局，爰配合上開工務局組規及新工處

組規等規定之修正，修正本自治條例第二條所定本

市道路基金管理機關為工務局。另配合法制作業體

例於本自治條例部分條文款次後加具頓號。 

(四)本自治條例第二條、第三條及第四條條文修正重點

說明如下： 

 1、配合工務局及其所屬新工處之組織規程及編制表修

正，將臺北市道路挖掘相關業務移撥至工務局，爰

將本自治條例第二條所定本市道路基金之管理機關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修正為「臺北市

政府工務局」。（修正條文第二條） 

 2、另配合現行法制作業體例於部分條文款次後加具頓

號。（修正條文第三條及第四條） 

二、上開修正條文，經核與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

二十六條第二款及第五款規定：「市法規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得修正之：……二 因有關法規之修正或廢

止而應配合修正者。……五 其他情形有修正必要

者。」尚無不合，本科除因現行條文第一條第二項

所定「除法規另有規定外，依本自治條例之規定」，

就法令適用而言乃當然之理無待明定，爰刪除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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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以符新近法制體例；另因臺北市各基金附屬

單位預算執行要點定有基金主管機關之核定等事項，

本自治條例並應明定本基金之主管機關，爰於工務

局修正條文第二條增訂本府為主管機關；復依本市

道路基金一０四年度至一一一年度之預算書所載，

本基金之來源包含「違反市區道路條例及臺北市道

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規定收取之罰鍰收入」及「依

臺北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收取之道路挖掘許可

規費收入及道路修復費收入」，爰於工務局修正條文

第三條增訂第三款及第四款收入規定；另考量工務

局及其所屬新工處之組織規程及編制表於一一０年

八月三十日修正發布，依地方制度法第三十二條第

四項規定自發布日起第三日即一一０年九月一日生

效，爰修正現行條文第八條規定之施行日期，其餘

就工務局修正條文及說明欄酌作文字修正外，擬予

同意。又本案因本科修正條文之幅度已達全部條文

二分之一以上，併調整為全案修正。 

三、檢附工務局修正本自治條例第二條、第三條及第四

條條文草案與本科修正條文對照表及法規影響評估

報告書各一份。  

擬辦：提請審議通過後，送請市政會議審議。 

決議： 
補充說明: 

本件請工務局、財政局、主計處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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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局修正「臺北市道路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第二條、第三條及第四條條文草案與法務局法

令事務第二科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務局法令事務第

二科修正條文 

工務局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工務局修正說明 法務局法令事務

第二科修正說明 

第一條  臺北市為

辦理施作工

程挖掘市區

道 路 之 管

理，依市區道

路條例第二

十七條第六

項規定，特設

置臺北市道

路基金（以下

簡 稱 本 基

金），並依預

算法第九十

六條第二項

準用同法第

二十一條規

 第一條   臺北市

（以下簡稱

本市）為辦理

因施作工程

挖掘市區道

路之管理，依

市區道路條

例第二十七

條第六項規

定，特設置臺

北市道路基

金（以下簡稱

本基金），並

依預算法第

九十六條第

二項準用第

 一、本自治條例

本 條 以 下

規 定 並 無

條 文 提 及

「 臺 北

市」，爰刪

除 第 一 項

所 定 臺 北

市 之 簡 稱

規定。 

二、又參照「臺

北 市 實 施

平 均 地 權

基 金 收 支

保 管 及 運

用 自 治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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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定本自

治條例。 

二十一條規

定，制定本自

治條例。 

           本 基 金

之收支、保管

及運用，除法

規另有規定

外，依本自治

條例之規定。 

例」第一條

規 定 ：

「 … … 並

依 預 算 法

第 九 十 六

條 第 二 項

準 用 同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規

定……」之

立 法 體

例，於第一

項 增 加 準

用「同法」

文字，以資

明確。 

三、現行條文第

二 項 規 定

「 除 法 規

另 有 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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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依本自

治 條 例 之

規定」，就

法 令 適 用

而 言 乃 當

然 之 理 無

待明定，爰

刪 除 第 二

項規定，以

符 新 近 法

制體例。 

第二條  本基金為

預算法第四條

第一項第二款

第五目所定之

特 別 收 入 基

金，以臺北市

政府為主管機

關，臺北市政

府工務局為管

第二條  本基金為

預算法第四條

第一項第二款

第五目所訂之

特 別 收 入 基

金，以臺北市

政府工務局為

管理機關。 

 

第二條  本基金為

預算法第四條

第一項第二款

第五目所訂之

特 別 收 入 基

金，以臺北市

政府（以下簡

稱市政府）工

務局為主管機

一、依一百零七年一

月十六日修正

發布之臺北市

政府工務局新

建工程處組織

規程(以下簡稱

新工處組規)第

三條第七款規

定：「本處設下

一、依中央政府

特 種 基 金

管 理 準 則

第 八 條 規

定：「前條

所 定 收 支

保 管 及 運

用辦法，應

載 明 下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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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機關。 

 

關，市政府工

務局新建工程

處 為 管 理 機

關。 

列各科、隊、

室，分別掌理各

有關事項：……

七  挖 掘 管 理

科：本市道路挖

掘審核、管線挖

掘管理整合、管

線施工協調整

合、地下管線 3D

資料庫建置更

新及臺北市道

路基金預算編

列等事項。」查

臺北市道路管

線暨資訊中心

（以下簡稱道

管中心）之業務

原由臺北市政

府工務局新建

工程處(以下簡

事項：一、

基 金 設 立

之 目 的 。

二、基金之

性質。三、

管 理 機

關。……。」

及 第 二 十

條 規 定 ：

「 地 方 政

府 所 管 特

種基金，準

用 本 準 則

之規定。」

另 依 臺 北

市 各 基 金

附 屬 單 位

預 算 執 行

要 點 第 四

十 四 點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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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新工處)挖掘

管理科部分人

員辦理，業務內

容包含道路挖

掘管理等相關

業務，是現行條

文規定本基金

之主管機關為

臺北市政府工

務局(以下簡稱

工務局)，管理

機關為新工處。 

二、嗣工務局修正

「臺北市政府工

務局組織規程」

(以下簡稱工務

局組規)及編制

表，將道管中心

納入該局編制，

於工務局組規第

定：「作業

基 金 及 特

別 收 入 基

金 之 主 管

機 關 應 適

時 檢 討 基

金 之 整 體

營 運 績

效，其裁撤

並 應 依 財

政 紀 律 法

及 其 相 關

規 定 辦

理。」第四

十 五 點 規

定：「主計

處 為 應 業

務需要，得

指 定 各 基

金 依 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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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條增訂第六款

道路挖掘管理中

心之內部單位；

另因現行道管中

心業務係由新工

處之挖掘管理科

部分人員辦理，

配合道管中心業

務納入工務局，

該中心人員並隨

同業務一併移撥

至工務局，爰刪

除新工處組規第

三條第七款所定

挖掘管理科之單

位名稱及職掌事

項。為配合上開

工務局及新工處

組織規程修正臺

北市政府工務局

格 式 編 製

定 期 或 不

定 期 報

表。各基金

應 在 限 期

內 詳 實 填

具，報經主

管 機 關 核

轉 主 計

處。」及第

四 十 九 點

第 一 項 規

定：「依本

要 點 規 定

應 由 主 管

機 關 核 定

事 項 及 由

主 管 機 關

以 府 函 決

行者，其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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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規程修正案

於一百十年七月

一日經臺北市議

會三讀審議通

過，其中第三條

第六款修正，將

原隸屬新工處之

「臺北市道路管

線暨資訊中心」

移撥本府工務

局，該單位職掌

辦理道路挖掘管

理相關業務亦隨

同移撥，爰修正

本條次之所定主

管理機關為臺北

市政府工務局。 

定 副 本 應

抄 送 審 計

處、主計處

及 財 政

局；應由主

管 機 關 核

轉 本 府 核

准 事 項

者，核定副

本 應 抄 送

審 計 處 及

財政局。」 

二、是依上開管

理 準 則 規

定，本自治

條 例 應 明

定 本 基 金

之 管 理 機

關，且因上

開 執 行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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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定 有 基

金 主 管 機

關 之 核 定

等事項，本

自 治 條 例

並 應 明 定

本 基 金 之

主 管 機

關。經參考

「 臺 北 市

勞 工 權 益

基 金 收 支

保 管 及 運

用 自 治 條

例」第三條

等 規 範 特

別 收 入 基

金 之 自 治

條 例 規

定，多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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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為 主 管

機關、本府

一 級 機 關

為 管 理 機

關 之 立 法

體例，爰於

工 務 局 修

正 條 文 增

訂 本 基 金

之 主 管 機

關為本府。 

三、其餘工務局

修 正 條 文

及 說 明 欄

酌 作 文 字

修正。 

第三條  本基金之

資 金 來 源 如

下： 

一、依市區道

第三條  本基金之

資 金 來 源 如

下： 

   一、依市區道

第三條  本基金之

資 金 來 源 如

下： 

   一 依市區道

配合法規格式體例

修正本條款次冠以

一、二、三、四、（原

款次數字右方加具

一、為使現行條

文 所 定 本

基 金 之 資

金 來 源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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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條例第

二十七條

第二項第

一款規定

收取之道

路挖補費

收入。 

二、依市區道

路條例第

二十七條

第三項規

定收取之

道路修復

費收入。 

三、依臺北市

道路挖掘

管理自治

條例第四

條第五項

規定收取

路條例第

二十七條

第二項第

一款所收

取之道路

挖補費及

第三項之

道路修復

費收入。 

   二、依預算程

序撥充之

款 項 收

入。 

   三、本基金孳

息收入。 

   四 、 其他 收

入。 

       

路條例第

二十七條

第二項第

一款所收

取之道路

挖補費收

入。 

   二 依市區道

路條例第

二十七條

第三項之

道路修復

費收入。 

   三 依預算程

序撥充之

款 項 收

入。 

   四 本基金孳

息收入。 

   五 其他收入。 

頓號）。 

依行政院現行法制

體例，法規款次應於

數 字 右 方 加 具 頓

號，再接續規定內

容，爰於本條各款款

次後加具頓號。 

舉明確，並

與 現 行 條

文 第 四 條

將 基 金 用

於 市 區 道

路 條 例 第

二 十 七 條

規 定 事 項

分 別 定 於

第 一 款 及

第 二 款 之

體 例 一

致，爰修正

工 務 局 修

正 條 文 第

一 款 將 現

行 條 文 第

一 款 及 第

二 款 合 併

於 一 款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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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道路挖

掘許可規

費收入及

道路與交

通管制設

施修復費

收入。 

四、違反市區

道路條例

及臺北市

道路挖掘

管理自治

條例規定

之罰鍰收

入。 

五、依預算程

序撥充之

款 項 收

入。 

六、本基金孳

文字，維持

現 行 條 文

第 一 款 及

第 二 款 之

體例。 

二、另為第一款

及 第 二 款

規 定 用 語

一致，就該

二 款 酌 作

文字修正。 

三、復查，依本

市 道 路 基

金 一 百 零

四 年 度 至

一 百 十 一

年 度 之 預

算 書 所

載，本基金

之 來 源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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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收入。 

七 、 其 他 收

入。 

含「違反市

區 道 路 條

例 及 臺 北

市 道 路 挖

掘 管 理 自

治 條 例 規

定 收 取 之

罰鍰收入」

及「依臺北

市 道 路 挖

掘 管 理 自

治 條 例 收

取 之 道 路

挖 掘 許 可

規 費 收 入

及 道 路 修

復 費 收

入」；則工

務 局 依 臺

北 市 道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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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 掘 管 理

自 治 條 例

第 四 條 第

五 項 規

定：「申請

人 應 繳 納

道 路 挖 掘

許 可 規 費

（ 以 下 簡

稱 許 可 規

費）及道路

與 交 通 管

制 設 施 修

復費（以下

簡 稱 修 復

費）。」向

道 路 挖 掘

申 請 人 收

取 之 道 路

挖 掘 許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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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費 及 道

路 與 交 通

管 制 設 施

修復費，亦

為 本 市 道

路 基 金 之

資 金 來 源

之一。為期

明確，並參

考「臺北市

勞 工 權 益

基 金 收 支

保 管 及 運

用 自 治 條

例」第四條

第 三 款 規

定 以 罰 鍰

收 入 為 基

金 來 源 之

立 法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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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爰於工

務 局 修 正

條 文 增 訂

第 三 款 及

第 四 款 收

入規定，以

符實際，其

後 款 次 遞

改。 

四、工務局修正

說 明 欄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第四條  本基金之

資 金 用 途 如

下： 

   一、依市區道

路條例第

二十七條

第二項第

第四條    本基金之

資 金 用 途 如

下： 

   一、依市區道

路條例第

二十七條

第二項第

第四條  本基金之

資 金 用 途 如

下： 

   一 依市區道

路條例第

二十七條

第二項第

配合法規格式體例

修正本條款次冠以

一、二、三、四、（原

款次數字右方加具

頓號）。 

依行政院現行法制

體例，法規款次應於

一、為第一款及

第 二 款 規

定 用 語 一

致，就工務

局 修 正 條

文 酌 作 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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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款規定

進行開挖

及修復道

路工程之

支出。 

   二、依市區道

路條例第

二十七條

第三項規

定進行道

路修復工

程 之 支

出。 

   三、辦理開挖

及修復道

路支出所

需設備、

維護等經

費及管理

費用。 

一款進行

開挖及修

復道路工

程支出。 

   二、依市區道

路條例第

二十七條

第三項所

進行道路

修復工程

支出。 

   三、辦理前二

款支出所

需設備、

維護等經

費及管理

費用。 

四、其他與本

基金業務

有 關 支

一款進行

開挖及修

復道路工

程支出。 

   二 依市區道

路條例第

二十七條

第三項所

進行道路

修復工程

支出。 

   三 辦理前二

款支出所

需設備、

維護等經

費及管理

費用。 

   四 其他與本

基金業務

有 關 支

數 字 右 方 加 具頓

號，再接續規定內

容，爰於本條各款款

次後加具頓號。 

二、另本基金之

用 途 除 辦

理 第 一 款

及 第 二 款

所 定 依 市

區 道 路 條

例 第 二 十

七 條 進 行

開挖、修復

道 路 工 程

之 支 出

外，依本市

道 路 基 金

一 百 十 一

年 度 預 算

書所載，本

基 金 之 用

途 並 包 含

例 行 性 之

道 路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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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其他與本

基金業務

有 關 支

出。 

出。 出。 復。爰修正

工 務 局 修

正 條 文 第

三 款 規

定，以符實

際。 

三、工務局修正

說 明 欄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第五條  本基金資

金之存儲，依

臺北市市庫自

治條例有關規

定辦理。 

 第五條  本基金資

金之存儲，依

臺北市市庫自

治條例有關規

定辦理。 

 未修正。 

第六條  本基金應

編列附屬單位

預算。 

           前 項 預

算之編製與執

 第六條  本基金應

編列附屬單位

預算。 

           前 項 預

算之編製與執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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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決算之編

造及會計事務

之處理，應依

預算法、會計

法、決算法及

相關法規規定

辦理。 

行、決算之編

造及會計事務

之處理，應依

預算法、會計

法、決算法及

相關法規規定

辦理。 

第七條  本基金無

存續必要時，

應予結束，並

辦理決算，其

餘存權益應解

繳市庫。 

 第七條  本基金無

存續必要時，

應予結束，並

辦理決算，其

餘存權益應解

繳市庫。 

 未修正。 

第八條  本自治條

例自中華民國

一百十年九月

一日施行。 

 第八條  本自治條

例自公布日施

行。 

 一、考量工務局

及 其 所 屬

新 工 處 之

組 織 規 程

及 編 制 表

訂 於 一 百

十 年 八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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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日 修

正發布，依

地 方 制 度

法 第 三 十

二 條 第 四

項 規 定 自

發 布 日 起

第 三 日 即

一 百 十 年

九 月 一 日

生效；且本

府 業 依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十 一 條

第 二 項 規

定：「行政

機 關 之 組

織 法 規 變

更 管 轄 權

之規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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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關 行 政

法 規 所 定

管 轄 機 關

尚 未 一 併

修正時，原

管 轄 機 關

得 會 同 組

織 法 規 變

更 後 之 管

轄 機 關 公

告 或 逕 由

其 共 同 上

級 機 關 公

告 變 更 管

轄 之 事

項。」以一

百 十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府 工 新

字 第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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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三 ０ 七

八 二 一 二

號 公 告 本

自 治 條 例

之 管 轄 機

關 變 更 為

工務局，並

自 一 百 十

年 九 月 一

日生效。 

二、復依行政院

現 行 法 制

體例，法規

採 全 案 修

正者，其末

條 之 修 正

原 則 以 新

制（訂）定

法 規 之 方

式辦理，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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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本 條

施行日期。 
 


